
 

关于开展常州市智慧校园审核认定工作的

通知 

 

各辖市区教育局： 

为大力推进常州市智慧校园建设，切实提升常州市教育

信息化发展水平，根据省教育厅、原省经信委、省财政厅《关

于印发智慧校园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》(苏教电 〔2018〕1

号)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、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江苏

省教育信息化 2.0 行动计划的通知》(苏教信〔2019〕1号)、

市教育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常州市教育信息化工作实施意

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决定开展市级智慧校园、智慧校园示范校

审核认定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审核认定目标 

到 2020年，完成 60%中小学市级智慧校园的审核认定工

作，分批择优认定市级智慧校园示范校，并推荐 5 所学校创

建省级智慧校园。 

二、审核认定范围和标准 

本次审核认定范围包括全市中小学。具体按照省《指导

意见》所列江苏省中小学智慧校园建设指标体系及《江苏省

智慧校园审核认定办法》（见附件 1）审核认定。我市不再

单独制定评审标准。 

三、审核认定组织 



全市智慧校园审核认定工作由常州市教育局牵头，常州

市教科院组织实施。各辖市区教育局按照市智慧校园审核认

定程序及要求做好具体组织落实工作。 

四、审核认定程序及要求 

 (一)学校自评申报 

9 月 29 日前，各有关学校根据省市智慧校园建设指标体

系、审核认定办法及细则进行自评，并将申报材料上传至省

智慧校园管理平台。申报材料主要包括：创建工作总结、特

色成果或典型案例、学校自评得分表（见附件 2）以及体现

智慧校园建设水平、特色和成效的支持材料。  

(二)辖市、区初审推荐 

10 月 10 日前，各辖市电教部门对中小学校提交的申请

材料进行网络初审并组织现场核查。对于满足条件的学校，

在系统初审意见栏提交“拟通过”及“拟推荐示范”意见；

对于尚未达标的学校，退回补充材料继续创建。 

(三)市级复审推荐 

10 月 30日前，市教科院对辖市区审核通过的智慧校园，

组织专家进行网络复审，并按一定比例抽样进行现场评估；

对辖市区推荐的智慧校园示范校，在组织网络复审和现场调

研的基础上提交复审意见，并择优报送省级智慧校园示范校

推荐名单（见附件 3），推荐名单须经各辖市区教育局盖章

确认。  

(四)省级复核抽查 

11 月 30 日前，省教育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



室会同相关职能处室对市级审核通过的智慧校园进行网络

复核，对市级推荐的智慧校园示范校进行会议集中复核，并

组织专家组进行抽查开展现场调研。现场调研主要采取观摩

智慧课堂、听取工作汇报、查看现场及数据等形式。 

（五）联合认定公布 

12 月 10 日前，省教育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

室根据省、市、县三级审核得分及调研情况给出综合评分，

择优遴选智慧校园示范校。省教育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省财政厅联合发文认定智慧校园及智慧校园示范校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请各辖市区认真做好所辖区域学校的组织申报和审核

认定工作，请相关学校和单位登录省智慧校园管理平台

jyxxhd.jse.edu.cn/zhxy下载文件附件，并按照要求完成申

报和审核工作。各辖市区联系人信息表（见附件 4）请于 9

月 22 日前报送至市教科院教育技术中心。 

联系人：常州市教科院教育技术中心屠恒，联系电话：

0519-86909102,86649659，联系邮箱：25536431@QQ.COM 。 

附件： 

1. 江苏省智慧校园审核认定办法 

2. 江苏省智慧校园申报自评表 

3. 江苏省智慧校园示范校推荐表 

4.江苏省智慧校园项目联系人信息表 

常州市教育局 

2019 年 9月 16日 


